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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文件山 西 省 体 育 局
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晋教监管〔2025〕1 号

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体育局
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进一步

明确线下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
审批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体育局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：

为落实《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

类校外培训的意见》和《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山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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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

全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精神，切实优化营商环境，简化审批内容，

减轻机构负担，现就进一步明确线下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

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线下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坚持“先证后照”，先

取得《体育经营备案证》（举办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还需取

得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》），再依法进行法人登记，取

得市场主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资格后方可开展培训。

二、县级审批服务管理部门要在审批结束后，将审批结果同

步推送至同级体育和教育行政部门，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，防

止出现监管盲区或监管冲突。

三、各地要及时将线下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纳入全国校

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统一管理，同步完成注册登录，

按时接受年检年审。

四、对于本通知实施之前已审批设立（包括非县级审批设立

的）、且取得《办学许可证》的线下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，在《办

学许可证》到期后不再延期换发。取得《办学许可证》但没有办

理《体育经营备案证》的线下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，及时按程序

到县级审批服务管理部门办理《体育经营备案证》。

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体育局 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5 年 7 月 28 日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审批处

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29 日印发


